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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6_B5_B7_E5_c26_647918.htm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0年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 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简章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进一步做好选调应

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及有关规定, 2010年将选调一批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简称“

选调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招考单位、职位、职数、考试类别和招考资格条件（见附表1

） 二、招考程序 1、报名时间：2010年 3月15日8：00时起至3

月20日17：00时止。 2、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考

人员在报名时间内登录“海南省公务员招考网”进行注册，

提交报考申请，并随时查询审查结果。3月18日17：00时前，

报考人员可查询职位报名人数。 3、本次考试实行诚信报名

制度。报考人员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按要求真实、全面

、准确填写《海南省公务员（工作人员）录用考试报名表》(

见附表2样表)。信息填报不全导致未通过资格审查的，一切

后果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虚假填报主要信息的，一经查实

，视情节轻重，取消考试资格或录用资格，并按有关规定给

予处罚。报考后应及时登录相关网站，了解考录工作进展情

况和有关事项的公告，并保持报名时登记的联系方式畅通。 

报考人员不能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

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网上报名时，报考人员应上传本

人近期免冠2寸正面证件照片，jpg格式，大小20KB以下。 通



过审查的，不能再报考其他职位。3月15日8：00时至3月20

日17：00时期间，报考申请尚未提交或未通过资格审查的，

可以改报其他职位。 报考人员在进行注册时务必记住本人用

户名、账号、密码，否则不能进入系统进行报名确认（即缴

费），下载打印准考证和成绩查询等事项。 4、报名确认及

网上打印准考证。通过审查的报考人员，请于2010年 3月16

日8：00 时至3月22日17：00时期间，进入“海南省公务员招

考网”进行网上报名确认，报名费70元。并于2010年4月16日8

：00时至4月24日17：00时期间，从该网站自行下载打印报名

表和准考证。 5、笔试、资格审查和面试。笔试时间、内容

与全省招考公务员笔试相同，考试类别为乙类。根据笔试成

绩和招考职数，按1：2比例确定面试对象。面试前进行资格

审查，如发现提交资料不实或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取消其面

试资格。资格审查、面试由海南省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实施。

6、考察。面试结束后，根据考试综合成绩和招考职数，按1

：1比例确定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考察。 7、体检。根据考试

综合成绩和考察情况确定体检人员名单，由海南省委组织部

组织实施体检。体检项目和标准按照人事部、卫生部《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8、公示和录用：根

据考试综合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

并在“海南党建网”（网址：http://www.hainandj.com ）予以

公示。 海南省委组织部和海口市委组织部将对拟录用人员的

报考资格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招考条件的取消其录

用资格。被录用的选调生将分配到各县（市、区），再由县

（市、区）委组织部按工作需要分配到乡镇工作。被录用人

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如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分配者，取消其



录用资格。 9、初任培训：由海南省委组织部对新录用人员

进行集中初任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依法行政、廉

政教育、公务员法和基层工作方式方法等基本知识和技能，

重点提高新录用人员适应乡镇机关工作能力。 三、政策待遇

和管理 一经录用，享受新录用公务员同等待遇。试用期满考

核合格转正后，登记为公务员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职务和级

别，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选调生在乡镇至少工作2

年。 四、其他事宜 1、2008年到我省享受中西部政策的11个

市县（琼中、五指山、陵水、保亭、白沙、昌江、乐东、东

方、临高、定安、屯昌）及三亚的部分贫困乡镇(海棠湾、田

独、凤凰、天涯、育才、崖城)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且服务期满

、考核合核的大学毕业生，持共青团海南省委有关证明，可

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选调生。 2、2006年到我省被列为国家

、省扶贫开发重点的6个市县（东方、五指山、保亭、琼中、

白沙、陵水）从事特岗教师工作，且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

大学毕业生，持省教育厅有关证明，可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

考选调生。 3、少数民族、中西部志愿者、特岗教师考生按

本人笔试综合成绩的5%予以加分（海口市乡镇选调生除外）

。 五、咨询电话 海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公务员管理处）

： 0898--65371866； 海口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0898--66796775。 附表： 1、海南省2010年招录选调生计划表

2、海南省公务员（工作人员）录用考试报名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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